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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托顧機構之替代人力長照工作經驗時數認列流程 

 

 

  

先行條件 

一、 主管機關查證該名替代人力業經家庭托顧機構完成備查之作業。 

二、 主管機關查證該家庭托顧機構開立之工作證明係於長期照顧特約期間內。 

 

一、 主管機關查證比對照管平臺、支審核銷系統該名替代人力服務之個案當日是否實際使用服務。 

二、 主管機關查證比對照管平臺異動通報紀錄、電話聯繫紀錄家庭托顧員是日請假之情形。 

登錄他處之替代人力 

替代人力於該家庭托顧服務之

統計表，含：服務年份、服務日

期、符合社區式機構之長期照顧

工作內容、服務之個案姓名、工

作項目起訖時間、工作時數(應

以BC碼半日或全日為單位)。 

主管機關准予備查家庭托顧機

構替代人力之公文影本。 

完成報請支援作業資料影本。 

家庭托顧機構服務個案紀錄表應

有該替代人力簽章，或其他可茲

證明服務人員為該替代人力之註

記。 

家庭托顧機構開立之工作證明，

其工作總時數，須符合佐證之資

料。 

登錄家庭托顧機構之替代人力 

替代人力於該家庭托顧服務之

統計表，含：服務年份、服務

日期、符合社區式機構之長期

照顧工作內容、服務之個案姓

名、工作項目起訖時間、工作

時數(應以BC碼半日或全日為

單位)。 

主管機關准予備查家庭托顧機

構替代人力之公文影本。 

家庭托顧機構服務個案紀錄表

應有該替代人力簽章，或其他

可茲證明服務人員為該替代人

力之註記。 

家庭托顧機構開立之工作證

明，其工作總時數，須符合佐

證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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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一、因現行服務制度係以半日或全日作為完整服務單位，爰不受理零星服務時數申請。 

二、主管機關得依不定期查核家庭托顧機構，審酌替代人力是否有實際提供服務，其工作時數是否予以認列。 

三、如審核過程有調閱外縣市資料之需求，得請其他縣市協助配合提供。 

家庭托顧機構替代人力之長照服務經驗之認列，應於實際照顧事實發生後3個月內， 

參照長照給付及支付 BC01至 BC14碼別，以半日或全日向地方主管機關提出時數認列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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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時數審查條件 


